考核打分说明
1、年度工作总结中多重奖励（表彰）时，只计最高等级奖励（表彰）一次分值，不重复计分。
2、同一事件（任务）多重奖励时，只计最高等级奖励一次分值，不重复计分。
3、党员（团员）身份以退出现役登记表记载为准，只计一次分值，不重复计分。
4、班长（副班长）职务，只计最高职务一次分值，不重复计分。
5、三等功附带优秀士兵（优秀士官）时，只计三等功一次分值，优秀士兵（优秀士官）不计分；优秀士兵（优秀士官）附带嘉奖时，只计优秀士兵（优秀士官）分值，嘉奖不计分。
6、直招士官军龄按照实际服现役年限计算，不满半年的按照半年计算，超过半年不满一年的按照一年计算。

7、集体功不计分。

8、优秀学员等同优秀士兵。

9、司务长、俱乐部主任不属班长编制，不计分。
10、先进个人、先进组织者不列入奖励范围。
